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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实施 

政府会计制度的意见 

 

部属各高等学校、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《国务院关于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

革方案的通知》（以下分别简称预算法、《改革方案》）等要求，

现就直属高校、直属单位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的

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党的十九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

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，强调要建立全

面规范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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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法提出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

要求。政府会计制度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基础，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加快推进政府会计制度建设，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

九大精神和预算法、《改革方案》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提高各单位

会计信息质量、准确完整反映资产负债“家底”，有利于提高单位

预算和财务管理水平、提升单位内部治理能力，对全面实施绩效管

理具有重要的政策支撑作用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工作，进一步增强使命

感、责任感，加强顶层设计、明确职责、突出重点、协同推进，确

保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顺利实施政府会计制度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构建政府会计核算和报告体系 

各单位财务部门应及时调整和更新会计信息系统，按照政府会

计制度要求清理旧账、建立新账，做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工作。

构建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适度分离并相互衔接的会计核算模式，为

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做好准备，实现“双功能、双基

础、双报告”的改革目标。 

（二）开展资产核查工作 

各单位资产管理部门应在 2016 年资产清查的基础上，根据政府

会计制度的要求，进一步明晰资产使用责任主体，清理核实和归类

统计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库存物品、对外投资等资产数据，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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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计提折旧、摊销费用、确定权益等提供基础信息。建立资产、财

务工作联动机制，确保资产、财务数据动态匹配，全面提升数据质

量。 

（三）清理分析往来款项 

各单位财务等部门应全面开展往来款项专项清理和账龄分析工

作，做好坏账计提的准备工作。明确债权债务关系，按规定程序及

时核销往来款项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往来款项的管理工作，建立往

来款项定期清理机制，为准确核算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创造条件。 

（四）规范合同管理 

单位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应加强各类合同的清理规范工作，明确责

任主体，优化业务流程，建立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和信息系统。收入

类合同应明确收入权责确认依据和时点要求，支出类合同应明确付

款依据和进度时间，为按权责发生制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提供依据。 

（五）清理基本建设会计账务 

各单位基本建设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应进一步清理基本建设会

计账务，按规定及时办理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及固定资产入

账等手续，为取消基建会计账套、统一基本建设业务的会计核算准

备条件。 

（六）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

各单位要牢固树立“业财融合”的理念，推动经济业务与财务

管理的深度融合发展，以政府会计制度实施为契机，加强信息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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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推进业务信息系统与财务信息系统的有效对接，实现数据互通

共享，构建覆盖经济活动全过程的信息平台，实现经济业务的网络

化、平台化、智能化，为政府会计实施提供技术支撑，确保单位会

计信息系统所生成的信息能够满足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。 

三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单位要加强对政府会

计制度实施工作的领导，成立由单位主要领导牵头，财务、资产、

科研、基建、人事、合同、信息化等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，

科学合理设计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部门

协同，按责任分工要求，梳理问题清单、责任清单，重点在资产管

理、合同管理、科研管理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落实工作措施，确保

政府会计制度整体、协同推进实施。 

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，充实人员力量。各单位应根据政府会计

制度实施的新要求，有计划地充实财务及相关业务工作的人员力量，

提高财务人员业务水平。组织业务骨干人员组建单位政府会计制度

具体实施专门工作小组，全面梳理、及时研判、认真解决制度实施

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分类别、分性质制定配套解决方案，提高制度

实施的共识和能力，保障制度实施的效果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，营造良好环境。各单位要认真组织政府

会计制度的宣传培训工作，营造实施的良好环境和条件。要开展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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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次、全方位的培训，确保有关人员准确把握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

内涵和要求，确保实施过程中“不变形”“不走样”。 

（四）加强信息反馈，开展指导督查。各单位对实施过程中发

现的问题，应及时反馈。教育部将根据实施情况，组织开展业务指

导和专项督查工作。制度实施情况将作为单位财务管理评价的重要

组成部分和财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的分配依据。 

 

 

 

教 育 部 

2018 年 5 月 16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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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 月 22日印发 


